
 

 

证券代码：30017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朗源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99 

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问题的公告 

（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） 

朗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朗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

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2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，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9

日披露了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93），

于 2021 年 5月 26日披露了《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问题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94）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尚未收集齐全关注函中“问题一”

涉及相关方出具的书面回函。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经向深圳证

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将延期回复上述问题。现就关注函中“问题一”的回复进展

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1.你公司于 4 月 29 日向我所申请停牌时，所报备的停牌申请文件显示的收

购方为河南云淇信息产业并购管理中心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河南云

淇），并非邳州疌盛。请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河南云淇要求其说

明筹划控制权转让是否为真实推进事项，收购方发生变化的原因，你公司及控

股股东是否存在以虚假理由向我所申请股票停牌的情形，是否同时筹划向其他

方转让公司控制权。 

【回复】： 

因该问题需要交易各方共同回复，但截至目前，公司尚未收集齐全交易主

体就上述问题出具的书面回复；公司将在收到书面回复后及时披露，预计不晚于

2021年 6月 9日前公告上述书面回复内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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